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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性别歧视为何难根治

主持人:

?性在职场受到性别歧视的情况并不少见， 为此， 相关法

律也已在不断完善。

近日媒体报道了江西抚州高新区公开招聘五级主办工作人

员的岗位表， 引发网友热议。 这份岗位表显示， 抚州高新区党

政办公室、 人社局、 财政局、 审计局等 14 个招聘单位的综合

岗、 管理岗及综合文稿岗等 20 个岗位 ， 都标注了要求 “男

性”。

现实中， 这样的情况时有发生， 就业中的性别歧视现象为

何难以根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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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 《中国妇女报 》 报道 ，

2020 年底， 湖北省妇联、 省总
工会和省人社厅联合制定印发

《关于建立就业性别歧视联合约
谈机制的通知》 （以下简称 《通

知》）。 《通知》 规定， 用人单位

在发布招聘信息、 招用人员过程
中如有涉嫌性别歧视的情形， 其

法定代表人或主要负责人将被联
合约谈。

根据 《通知》， 将被联合约
谈的情形包括 ： 限定性别 （国

家规定的女职工禁忌劳动范围

等除外） 或性别优先； 以性别为

由限制妇女求职就业、 拒绝录用
妇女； 询问或变相了解妇女婚育

情况； 将妊娠测试作为入职体检
项目 ； 将限制生育作为录用条

件 ； 差别化地提高对妇女的录

用标准 ， 以及其他涉嫌就业性
别歧视的行为 。 联合约谈由妇

联组织 、 工会组织和人力资源
社会保障部门共同实施 ， 可以

采取谈话 、 对话 、 函询等方式

进行 ， 视情采取内部或公开约
谈 。 公开约谈将对外公布相关

信息 ， 并可邀请公众或媒体列

席。

《通知》 规定， 联合约谈工

作按照劳动保障监察执法管辖权
限， 实行分级负责， 属地管理。

被约谈单位应当在规定或约定时

限内完成整改， 并将整改结果报
联合约谈工作组。 联合约谈工作

组对约谈事项整改情况进行监督
核查。 被约谈单位拒不接受约谈

或约谈后拒不改正的， 移交相关

部门依法进行查处， 并通过媒体
向社会曝光。

湖北：就业性别歧视将被“联合约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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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晓茂 ： “就业歧视 ” 这个

词， 最近几年频频见诸媒体， 以至

于引申出各种各样的就业歧视， 最

常见的就是性别歧视， 比如招聘时

注明某一职位 “仅限男性”。

法律规定的 “就业歧视”， 和

人们在 “就业 ” 中感到遭受 “歧

视”， 这是两码事。 而 “性别歧视”

就是法律明确规定的一种就业歧

视。

从法律规定来看 ， 无论 《宪

法》 还是 《劳动法》 中都有相关的

规定， 比如 《宪法》 即规定， “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

平等”， “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在

政治、 经济、 文化、 社会和家庭生

活等各方面享有同男子平等的权

利。 国家保护妇女的权利和利益，

实行男女同工同酬， 培养和选拔女

干部。”

我国的 《妇女权益保障法》 第

二十二条规定： “国家保障妇女享

有与男子平等的劳动权利。” 该法

第二十三条规定： “各单位在录用

职工时， 除不适合妇女的工种或者岗

位外， 不得以性别为由拒绝录用妇女

或者提高对妇女的录用标准。”

在反 “就业歧视 ” 方面 ， 2008

年 1 ? 1 日起施行的 《就业促进法》

是一部十分重要的法律。

该法不仅在第三条规定： “劳动

者依法享有平等就业和自主择业的权

利。 劳动者就业， 不因民族、 种族、

性别、 宗教信仰等不同而受歧视 。”

而且首次在法律中明确： “违反本法

规定， 实施就业歧视的， 劳动者可以

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制定的

《就业服务与就业管理规定》 也明确：

“用人单位在招用人员时， 除国家规

定的不适合妇女从事的工种或者岗位

外， 不得以性别为由拒绝录用妇女或

者提高对妇女的录用标准”， “用人

单位发布的招用人员简章或招聘广

告， 不得包含歧视性内容”。

可见， 对于就业歧视尤其是就业

中的性别歧视， 法律层面的规定并不

少。

法律层面规定不少

法律明确规定：“各单位在录用职工时， 除不适合妇女的工种或者岗

位外，不得以性别为由拒绝录用妇女或者提高对妇女的录用标准。 ”

隐性歧视难以根除

潘轶： 男女平等的思想， 如今

已经深入人心， 但平等并不代表没

有差异。

企业基于对岗位职责、 工作内

容等具体事宜的考量， 在招录时某

些职位倾向于招录女性， 某些职位

倾向于招录男性， 我认为并不能简

单地判定为 “性别歧视”。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企业对人

员的招录、 招考， 一般来说属于企

业的内部事务， 法律不可能事无巨

细地加以干涉。

只要不违反 《劳动法》 《就业

促进法》 《妇女权益保障法》 等法

律的规定 ， 都属于正常合理的范

围。

结合相关法律规定我们可以发

现， 法律只能禁止最直白的就业性

别歧视， 即 “不对求职者是否符合

招聘条件进行审查， 而是直接以求

职者为女性 、 需招录男性为由拒

绝”。

而从现实情况来看， 随着法律

的制定和宣传， 以及媒体的持续报

道， 目前就业市场中直白的 “性别

歧视” 确实已经大为减少。

而且， 这种就业性别歧视一旦

被发现和遭遇投诉， 也是最容易纠

正的。

如果用人单位在招聘广告中不

规定 “仅限男性”， 并且收下女性

求职者的应聘材料， 但实际上并不

招用女性， 法律就很难干涉。

事实上， 许多用人单位以此为

由 ， 反而认为自己标注 “仅限男

性” 或者 “男性优先”， 是为了更

有利于女性求职者选择应聘单位，

而并非处于 “歧视”。

当然， 从法律层面来看， 这种

标注是违反相关规定的。 但从另外

一面来看， 这又恰恰说明隐性的就

业歧视很难根除。 因为最终招录谁

毕竟是用人单位的内部事务， 法律

无法强制一家企业招录某个特定员

工。

法律所能做的， 也只是尽量消

除那些赤裸裸的就业歧视， 给予就

业者一个看起来较为公平的择业环

境。 至于用人单位观念里的各种就

业歧视， 只要不诉诸文字， 要规制

就很困难了。

法律只能禁止最直白的就业性别歧视， 即 “不对求职者是否符合招聘条件进行审查， 而是直接以求职

者为女性、 需招录男性为由拒绝”。

和晓科： 虽然就业中的性别歧

视情况在现实中并不少见， 但要维

权却困难不小。 尤其是， 《就业促

进法》 已经明确规定这种情况劳动

者可以起诉， 但现实中起诉维权的

案例可谓凤毛麟角。

我认为其中的原因有很多。

首先是观念上的阻力， 作为求

职者， 一般来说都不愿意和用人单

位闹僵 ， 看到招聘 “仅限男性 ”，

女性往往就知难而退了， 很少有人

会较真维权。

其次是实际维权面临的困难。

原本来说， 诉讼应该是最有力的 “武

器”， 但是诉讼带有很强的专业性 ，

需要确定诉讼请求、 搜集事实方面的

证据、 找准法律依据， 还要在法庭上

和被告方唇枪舌剑地交锋， 要为此付

出时间、 精力和一些费用。

但诉讼的结果往往 “得不偿失”，

相关赔偿可能还不够弥补因为诉讼产

生的开支。

最后 ， 就业市场是一种双向选

择。 对于个别单位、 个别职位上体现

的 “性别歧视”， 其外在表现容易纠

正， 但内在根源却难以真正去除。

现实维权困难不小

就业市场是一种双向选择。 对于个别单位、个别职位上体现的“性别

歧视”，其外在表现容易纠正，但内在根源却难以真正去除。


